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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

為配合政府出版品業務移撥文化部辦理，文化部前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函

頒訂定「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」，本部亦於 103 年 1 月 13 日修正「經濟部及所

屬機關(構)政府出版品管理作業注意事項」(以下簡稱經濟部出版品注意事

項)，爰配合修正本局政府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相關規定，其修正要點如次： 

一、 配合政府出版品業務移撥文化部辦理，將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」、

「行政院研考會」修正為「文化部」；併同變更資訊系統名稱「政府出版

資料回應網」為「政府出版品資訊網」。(修正條文第三點、第十二點) 

二、 經濟部出版品注意事項規定，修正本部各單位出版品由各單位自行完成審

核，即可印製，不須再送本部審核。(修正條文第三點)。 

三、 配合經濟部出版品注意事項就寄存單位之修正，刪除分送行政院研考會、

行政院秘書處及本部研發會之規定。(修正條文第八點) 

四、 配合文化部停止適用「政府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」，本部亦停止適用「經

濟部政府出版品管理執行績效查核要點」，故刪除經行政院研考會或本部

查核本局出版品管理作業成績優良者，簽報敘獎之規定。(修正條文第十三

點) 

 


